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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
桂文明办字〔2021〕22号

自治区文明办关于开展 2021 年广西学雷锋
志愿服务先进典型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市文明办，自治区直属机关、自治区高校、自治区国资委文明

办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学习

贯彻习近平总书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和视察广西时的重要讲话精

神，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志愿服务条例》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志愿服务

条例》，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大力弘扬“奉献、

友爱、互助、进步”的志愿精神，进一步推动学雷锋志愿服务制

度化常态化，根据自治区文明委年度工作安排，自治区文明办拟

于 2021年 7月至 10月组织开展 2021年广西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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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型评选活动，评选出近 3 年内事迹突出、群众认可度高的最美

志愿者、最佳志愿服务组织、最佳志愿服务项目、最美志愿服务

社区各 10个。此次评选出的先进典型将作为 2021 年全国学雷锋

志愿服务“四个 100”先进典型广西推荐对象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活动时间

2021年 7月至 10月

二、推荐条件

（一）最美志愿者

1.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

核心价值观，大力弘扬志愿精神，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意识、奉献

精神。

2.积极持续参加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3年以上，在脱贫攻坚、

乡村振兴、扶危济困、抢险救灾、关爱他人、文化服务、环境保

护、讲文明树新风志愿服务等方面，事迹突出、群众公认。

3.具有参加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所需的专长和能力。

（二）最佳志愿服务组织

1.依法成立 3年以上的志愿服务组织，无任何不良记录，公信

力强。经单位领导机构或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同意成立 3 年以上

的志愿服务团体，表现特别突出的，也可参与推荐。

2.志愿者队伍相对稳定，注册志愿者人数原则上不少于 20人

（表现特别突出的志愿服务组织的注册志愿者人数最低不少于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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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）。

3.按照中央文明委《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》（文明

委〔2014〕3号）和中央宣传部、中央文明办、民政部等 8部门《关

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》（文明办〔2016〕10号）要求，

制度健全、管理科学、运行良好，吸引力凝聚力较强。

4.有明确的服务领域，有成熟的服务项目，经常组织开展学雷

锋志愿服务活动。

5.志愿服务成效显著，在参与脱贫攻坚、服务乡村振兴、创新

社会治理、加强环境保护、服务民生需求、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

贡献突出，服务对象评价高，社会反响好。

（三）最佳志愿服务项目

1.持续稳定开展活动，项目实施时间 3年以上，参与项目的注

册志愿者原则上不少于 20人。

2.项目定位明确、运作规范，具有操作性、持久性，具备完整

的工作方案、规范的管理制度、科学的运作模式、齐全的档案资

料。

3.在当地或所在系统内有较大影响，在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、

保护环境、服务社会、促进和谐等方面产生了明显社会效益。

4.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，对社会公众具有带动、引导作用，符

合我国国情及社会需求，具备可复制性，有全区范围推广的条件

和价值。

（四）最美志愿服务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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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坚持把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与创新社区治理结合起来，社区

内环境整洁，邻里关系融洽。

2.大力弘扬志愿精神，社区志愿服务氛围浓厚，注册志愿者人

数占社区常住人口的比例>13%，有志愿服务时间记录的志愿者人

数占志愿者总数的比例≥50%，且保持以上记录 3年以上。

3.按照中央文明办印发的《社区志愿服务方案》（文明办〔2014〕

2号）和自治区文明委印发的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志愿服务激励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，制定了社区志愿服务工作流程，拥有完善的志愿者招

募注册和管理培训制度、志愿服务记录制度、志愿服务褒奖激励

和回馈制度。

4.积极推动志愿服务与社区党建有机融合，辖区内的共产党

员、共青团员到社区报到，积极参加社区志愿服务。

5.采取社会工作者带志愿者的活动方式，组织志愿者围绕家政

服务、文体活动、心理疏导、环境保护、垃圾分类、医疗保健、

法律服务等内容，设计实施多种志愿服务项目，广泛开展形式多

样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。

6.积极协调辖区内企业、机关、学校、医院和公益慈善类、城

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专业学雷锋志愿服务队，到社区开展

学雷锋志愿服务。

全区 2013—2016 年优秀志愿者和优秀志愿服务组织，

2017—2020年广西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，2015—2020年全国

学雷锋志愿服务“四个 100”先进典型，不再参加此次评选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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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评选程序（7月下旬—10月中旬）

（一）推荐。自治区文明办分配名额给各市文明办及自治区

直属机关、高校、国资委文明办。分配给各市的最美志愿者名额

28个，按照有时长记录的注册志愿者数量进行分配；最佳志愿服

务组织名额 28个，按照在广西志愿服务网上注册的志愿团体数量

分配；分配给各市的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名额 28个；最美志愿服务

社区名额 18个，按照辖区内社区数量分配。分配给自治区直属机

关、高校、国资委文明办的最美志愿者、最佳志愿服务组织、最

佳志愿服务项目的名额分别 7个。具体分配名额见附件 1。

各市文明办充分征求当地宣传、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、文联、

残联、红十字会、民政、生态环境、农业农村、文化和旅游、卫

生健康委、国资委、乡村振兴局等部门意见后，向自治区文明办

推荐。

自治区直属机关、高校、国资委文明办参照以上对各市文明

办的要求，结合各自实际情况，做好意见征求工作后，向自治区

文明办推荐。

（二）审核。自治区文明办根据评选条件，对各市各部门推

荐的候选名单进行审核，确定社会评议名单。

（三）公众评议、投票。在广西新闻网、广西文明网、文明

广西微信公众号、广西志愿服务网集中展示社会评议名单，并接

受公众的评议和投票，时间为 10天。具体投票规则随网络投票页

面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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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审议。评审会对公众评议、投票产生的审议名单进行

审议，提出公示名单。

（五）公示。公示名单经部务会议审定后进行公示，接受群

众评议和社会监督。公示期间（5天时间），如有群众举报候选人、

候选组织、候选项目、候选社区弄虚作假，经调查属实的，取消

其参评资格。

四、通报表彰（10月下旬）

（一）对 2021年广西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予以通报表彰

并颁发证书。

（二）在广西日报、广西广播电视台、广西新闻网、广西文

明网、广西志愿服务网公布先进典型名单，宣传报道其先进事迹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精心组织。各地各部门要把此项活动作为贯彻落实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举措，作为培育和践行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抓手，作为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

化常态化的有效途径，摆上重要位置，精心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发动群众。要立足村镇、社区、企业、学校、窗口服

务单位，着重推荐扎根基层、服务群众的“最美”“最佳”典型；要广

泛发动群众评议，着重推荐政治过硬、影响面广、群众认可的“最

美”“最佳”典型。通过榜样的力量，引导人们增强爱心、服务社会，

给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关爱和帮助，推动形成人人学雷锋、人

人做志愿者的生动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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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广泛宣传。要组织好宣传报道，大力宣传各地各部门

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的进展和成效，宣传最美志愿者的感人事迹

和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的时代风采，展示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的良好

形象，不断扩大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，引导人们积极开展学雷

锋志愿服务，走进社区、走进乡村、走进基层为民服务，推动形

成“我为人人、人人为我”的社会风尚。

六、有关事项

请各推荐单位于 9月 17日（星期五）前，将加盖公章的推荐

报告、推荐表（附件 2、3、4、5）电子版及加盖公章的 PDF版发

至电子邮箱 gxxcbwmec@gxi.gov.cn。联系人及电话：黄雪珍，

0771—2189921、18070935169。

附件：1. 2021年广西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评选名额分配表

2.广西“最美志愿者”推荐表

3.广西“最佳志愿服务组织”推荐表

4.广西“最佳志愿服务项目”推荐表

5.广西“最美志愿服务社区”推荐表

自治区文明办

2021年 7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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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1年广西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评选
名额推荐分配表

推荐单位
最美

志愿者

最佳志愿

服务组织

最佳志愿

服务项目

最美志愿

服务社区

南宁市文明办 4 3 2 3
柳州市文明办 3 2 2 2
桂林市文明办 3 3 2 2
梧州市文明办 2 2 2 1
北海市文明办 1 1 2 1
防城港市文明办 1 1 2 1
钦州市文明办 2 2 2 1
贵港市文明办 2 2 2 1
玉林市文明办 3 3 2 1
百色市文明办 2 2 2 1
贺州市文明办 1 1 2 1
河池市文明办 2 2 2 1
来宾市文明办 1 2 2 1
崇左市文明办 1 2 2 1

自治区直属机关文明办 3 3 3 ——

自治区高校文明办 2 2 2 ——

自治区国资委文明办 2 2 2 ——

合计 35 35 35 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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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广西“最美志愿者”推荐表

姓名：

性别：

出生年月：

政治面貌：

通讯地址：

联系方式：

所在志愿服务组织：

主要服务项目：

何时起参加志愿服务活动：

累计参加志愿服务时数：

主要事迹（不超过 1000字）：

被推荐人照片（1张，半身照、生活照均可，大小不低于 1M不

超过 3M）

推荐单位： （盖章）

2021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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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广西“最佳志愿服务组织”推荐表

组织名称：

成立时间：

注册志愿者人数：

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时数：

人均开展志愿服务时数：

组织负责人：

联系方式：

经常开展的志愿服务项目：

主要事迹（不超过 1000字）：

开展活动的照片（2张，每张照片大小不低于 1M不超过 3M）

推荐单位： （盖章）

2021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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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广西“最佳志愿服务项目”推荐表

项目名称：

开展项目的时间：

参与项目的注册志愿者人数：

项目负责人 ：

联系方式：

项目概述及亮点成效（不超过 1000字）：

开展活动的照片（2张，每张照片大小不低于 1M不超过 3M）

推荐单位： （盖章）

2021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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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广西“最美志愿服务社区”推荐表

社区名称:

负责人姓名:

联系方式:

社区注册志愿者人数:

注册志愿者人数占社区常住人口的比例:

经常开展的志愿服务项目：

每年组织志愿服务活动次数:

主要事迹（不超过 1000字）：

开展活动的照片（2张，每张照片大小不低于 1M不超过 3M）

推荐单位： （盖章）

2021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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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文明办 2021年 7月 26日印发


